
附件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儿童健康测评系统商务技术条款

一、技术参数

（一）带有信息登记模块

1.1、主界面：测试、查询、数据管理、帮助等模块。

1.2、查询方式：编号、姓名、多功能复合查询等模块。

1.3、数据管理：设置功能、数据备份与恢复、压缩数据库、修改登录口令等模块。

1.4、帮助文件：含系统简介、功能介绍、安装运行、操作指南、测试参数、测试结果、数据备份、数据恢复模块。

1.5、打开测试模块，有被测试者的详细基础信息(含自动编号、测试年龄纠错、类别选等)、测评须知、特别提示。

1.6、报告单预览模块：摄像、保存、预览、打印、继续、结束按钮，点击时可分别实现相关功能。

（二）硬件配置要求：图形及数据处理工作站1套（具备彩色打印输出功能）；高清摄像头1个；推车式工作台车一台。

（三）内置30个以上的儿童常用评估量表，后续可以根据科室的需求增加量表。

部分评估量表：

3.1
母子健康手册●儿童篇

3.2
PG儿童体格生长综合测评

3.3
NBNA新生儿行为神经测评

3.4
INMA 0-1岁神经运动检查20项测评

3.5
PCMD学前儿童动作发展测评

3.6
Peabody运动发育测评（含测试工具）

3.7
THOMAS婴儿气质测评

3.8
TQS儿童气质测评

3.9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测评

3.10
Weiss 功能性缺陷程度测评(父母)

3.11
DRIs儿童营养素测评

3.12
IMFeD儿童饮食行为问题测评

3.13
SBB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发展测评

3.14
PPVT儿童图片词汇测评

3.15
CRT儿童联合瑞文测评

3.16
SSCC学前儿童入学能力测评

3.17
WPPSI韦氏学龄前儿童智力能力测评（含测试工具）

3.18
WISC韦氏儿童智力测评（含测试工具）

3.19
WSCMBD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测评

3.20
S-M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测评

3.21
BERG平衡功能测评

3.22
CDCC中国儿童综合发展测评

3.23
DST儿童智能发育筛查测评（含测试工具）

3.24
DDST儿童丹佛发育筛查测评（含测试工具）

3.25
NPD儿童神经心理发育测评（含测试工具）

3.26
CONNERSF儿童行为测评（父母）

3.27
CONNERST儿童行为测评（教师）

3.28
RUTTERF儿童行为测评（父母）

3.29
ACHENBACH儿童行为测评

3.30
CHAT婴幼儿孤独症测评

3.31
M-CHAT婴幼儿孤独症测评

3.32
CABS儿童孤独症测评

3.33
CARS儿童孤独症测评

3.34
ABC儿童孤独症测评

3.35
ELMS早期语言发育进程测评（含测试工具）

3.36
SASC儿童社交焦虑测评

3.37
DSI抑郁状态测评

3.38
SPH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评

（四）气质测评技术要求：

1、适用于0～12岁幼儿儿童青少年，含五个年龄段。

2、通过扫码后进行测评，报告单有测试日期及儿童基础信息，信息均可共享。 

3、具有测试、存储、分析、统计、打印、查询、数据管理、摄像等功能，测评时只需按要求输入相关信息，即可自动得出结果。

4、可查询历史数据档案，并可显示、打印报告。可按条件自动统计出相关数据，图文并茂、信息全面、层次清晰，手机web页或电脑pc端分别显示报告结果。

5、广泛应用网络化技术：把分散的资源融为有机整体，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和有机协作，使人们能够按需获取信息。

6、具备高等级系统加密管理，保护儿童青少年的隐私及数据安全。     

7 、TQS儿童气质测评要求:（1）、点击“立即测评”后，有被测试者的详细基础信息。  （2）、测试能在网页上独立完成；测试时每个题目有独立的测试界面，每个界面应有功能键“上一题”、“下一题”；测试结果分析由后台服务器独立完成（不用手工作业）。  （3）、报告单显示如下结果：①、各维度代表的意义； ②、各维度实际得分； ③、各维度常模均值； ④、各维度实际得分所属范围； ⑤、各维度实际得分所属范围代表的意义及注意事项； ⑥、气质类型及特点、优缺点 ； ⑦、对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管理方法； ⑧、建议栏。 

二、商务要求

（一）实施时间、实施地点及验收方式

1.实施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日历日内完成改造部署。

2.实施地点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3.验收标准

1）系统实施完毕后，上线平稳试运行三个月，由采购人组织按技术参数进行验收，以采购人出具的验收报告视为最终验收 

2）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的要求进行验收。

（二）最高限价及报价要求

1.项目最高限价￥49800元（大写：肆万玖仟捌佰元整）。

2.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产品基价、税费（含关税）、第三方系统接口费、差旅费、安装调试、授权、硬件对接、技术培训、质保期内的免费维护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任何费用。

（三）质保要求

1.提供硬件质保3年，软件免费升级，质保期自项目验收通过之日起算

2.所装平台系统免费升级，提供终生免费技术支持及培训。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实行本地化服务，上门培训不低于5-10次。

3.质保期内故障处理的响应时间应在10分钟内，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问题反馈1小时内完成故障处理工作。对于电话、网络指导下无法解决的，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安排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处理，保证7×24小时的维护响应和技术服务支持。4小时内应解决问题，若设备故障不能及时修复，提供备用机，12小时内应提供技术指导保证设备能及时得到修复，若技术指导无法修复的，24小时内指派技术人员上门服务，经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的，应在48小时内更换同规格新产品以保证医院业务正常运行。

（四）付款方式

1.项目验收完成后，收到供应商符合要求的发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90%；验收合格满三年后支付合同金额的10% （供应商垫资不计利息）。

2.服务期内，如供应商未按约定提供服务，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尾款并且按约定要求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五）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提供货物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六）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不能按照采购方要求如期完成项目服务而违约的，除应及时完成外，成交供应商应按日以合同价款总额的日千分之三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 40日，采购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成交供应商返还采购方已付款项，如未支付款项则终止支付款项，同时成交供应商应按合同价款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

2.如因成交供应商完成项目服务存在权利瑕疵导致任何第三方经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决定对项目服务主张权利或被国家机关依法查处的，采购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方支付服务价款总金额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方已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的价款及其利息（利息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同期报价利率为标准，自采购方付款之日起计算）。

（七）其他

1.响应人必须在响应文件中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本篇及采购文件其他条款的要求。

2.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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